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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翰壹書、二書、三書 – 行在神的光中，活出彼此相愛

神就是愛：認識神的就要彼此相愛





2011年9月21日
經文：約壹三11-24，四7-五4
引言：在論述約翰壹書導論時，已提及過此書信主要分兩大部分，第一部分
﹝一5-三10﹞著重「光和真理」，即就是「神就是光，我們要像耶穌行在祂的光中」，第二部分﹝三11-五12﹞，強調信徒神就是愛，信徒間實踐神彼此相愛的命令，即就是「神就是愛，認識神的，就要彼此相愛」。
	約翰福音
	約翰一書

	A﹞ 序言﹝一1-18﹞
生命的道在起初進入了世界

	A﹞ 序言一1-4

生命從那「起初原有」耶穌基督顯現出來

	B﹞ 有關神蹟的部分﹝一19-十二50﹞
光照在猶太人的黑暗中，但遭人唾棄

	B﹞ 第一部分﹝一5-三10﹞
神就是光，我們要像耶穌行在祂的光中 

	C﹞ 有關榮耀的部分十三1-二十29

耶穌照顧「屬於祂的人」，就是那些相信祂的

	C﹞ 第二部分﹝三11-五12﹞
神就是愛，認識神的，就要彼此相愛


	D﹞ 後記二十一
有關耶穌復活的故事，解釋寫書的目的
	E﹞ 後記﹝五13-21﹞
作者解釋寫作的目的


所以，從﹝三11﹞開始，約翰就圍繞「神就是愛」的主題，強調信徒對「那光──神就是光」的忠誠，就必須愛弟兄姊妹，以表示是行「在光中」﹝二10﹞，接著在﹝三11-24﹞，約翰詳細探討「彼此相愛」這命令的實際應用，並將它與永生拉上關聯，強調信徒若有愛心，便證明了永生的確存在信徒生命裡頭﹝三14-15﹞。
而﹝三24﹞「遵守神命令的、就住在神裡面，神也住在他裡面。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、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」，連貫「三11-24」「彼此相愛」的命令，和﹝四7-五4﹞再次界定「彼此相愛」的命令，連結於「愛和神」之間的關係當中，並指出信徒「彼此相愛」的根基，源於在耶穌基督裡面，亦靠頼住在信徒裡面的聖靈維繫著。
1﹞ ﹝約壹三11-24﹞經文原意

1﹞ 信徒「彼此相愛」源於「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」﹝三11﹞

在﹝三11﹞，約翰再次呼籲，與﹝一5﹞「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、又報給你們的信息」，大致相同，重點乃是歸回「從起初」使徒公開宣講的福音。換句話說，信徒都必須回到「起初」，那信息的重點，就是「應當彼此相愛（三23，四7、11-12；約貳5；約十三34，十五12、17），而信徒「彼此相愛」，是重建立教會群體，因分離分子造成的破壞，最有效的途徑。

2﹞ 該隠的悲劇性例子﹝三11-15﹞
約翰引用該隠因嫉妒而來的毁滅性破壞，指出仇恨的情緒，充斥在教會，
內、外當中，他進一步𥤮顯「愛弟兄」和「恨弟兄」兩者強烈的對比。
	愛弟兄﹝三14﹞
	沒有愛心的﹝三14﹞
	恨弟兄﹝三15﹞

	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

	仍住在死中
	就是殺人的，你們曉得凡殺人的、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。


	
	
	從神的角度，恨人的便是欲取去別人的生命，在某意義上，算是謀殺﹝二9-11、四20﹞


﹝三15﹞令人想到耶穌在登山寶訓的嚴厲警告：「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、說、『不可殺人、』又說、『凡殺人的、難免受審判。』「只是我告訴你們、凡向弟兄動怒的、難免受審判〔太五21-22〕，提醒我們，在神的眼裡，內裡的動機和態度，與我們的行動同樣要緊。
3﹞ 耶穌基督卓越的典範﹝三16-18﹞
3.1﹞
耶穌帶來生命，既然神的本質就是愛，而耶穌在信徒中間，就代表

     神的臨在，自然地，耶穌就把愛和生命，這屬神的恩𧶽帶給信徒。
3.2﹞主為我們捨命﹝三16﹞，誠如在﹝約十11﹞比喻耶穌為好牧人為  

     羊捨命，即祂的羊放下 / 捨棄﹝set aside﹞自己的生命。這在﹝可
     十45﹞「因為人子來、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、乃是要服事人、並
     且要捨命、作多人的贖價」，重新申明，耶穌對我們捨己的愛，給

     我們立下效法的榜樣──學效耶穌真正的奉獻及生命的付出「我
     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．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」﹝三16下﹞。
3.3﹞約翰進一步闡明，「愛」不單只停留在最崇高的犧牲上面，而是藉

    著生活上，看為很小的事情表明出來，即是在平日有機會與有需要
    的人分享我們的財物（雅二15-16）。引用著名學者（Dodd）一句

    發人深省的話「愛是「願意捨下在我們生命中有價值的東西，以充
    實別人的生命」，這豈不是我們學習耶穌，最崇高的愛和犧牲的榜

    樣。
3.4﹞﹝三18﹞總結說：「愛心若不付諸為他人的需要而作的行動，就

      成為了宗教上的空談」，約翰渴望信徒流出「可見」的愛的表徵，

      乃是效法基督犧牲的愛，這行動而發揮出來。
4﹞ 鞏固基督徒的信心﹝三19-24﹞

4.1﹞約翰從耶穌愛的典範，𥤮轉到信徒的得救確據上，﹝三19上﹞「從
    此」，指著前﹝三11-18﹞表現的愛心，信徒將會知道他們是屬真理
    的，﹝三19下-20﹞每當信徒心中自責時，他們的心中在神面前將
    得安穩，因為神比人的心大，及神知道一切的事。
4.2﹞在神面前心安理得，最關鍵是與神有親密的關係，並常在主裡面，
    遵守主的命令﹝約十五7﹞，凡事照神的旨意而行﹝五14﹞和討神

    的喜悅﹝三22﹞。
4.3﹞約翰明白，教會正四面受敵，此刻，信徒需要再次得到保證：他們

    是站在真理的那一邊，只要信徒遵命去愛，就更能體驗，耶穌基督

    救恩的保證，因為惟有住在耶穌裡面，「愛」就能成為事實，「彼此

    相愛」在信徒間才能發揮出來。
2﹞ ﹝約壹四7-五4﹞經文原意

1﹞ 基督徒愛的源頭﹝四7-10﹞

1.1﹞ 「彼此相愛」的吩咐﹝三11、23﹞，原是從神來的﹝四7上﹞，因
1.2﹞ 耶穌基督的來臨，將神對我們的愛，透徹的表達出來，而這神聖之愛的偉大源頭──貫穿整個段落﹝四7-11、16、19﹞。

1.3﹞ 凡活出「彼此相愛」的吩咐，就是從神生的，並且認識神﹝四7
     下、五4﹞。

1.4﹞ 凡沒有愛心的﹝在約翰教會的處境裡﹞，就沒有可能認識神﹝參四20﹞
1.5﹞ ﹝約三16﹞論及基督如何為我們捨命，以激勵信徒也該為弟兄捨命。但﹝四9﹞約翰補充這捨生的愛，為使我們得生，並叫我們的罪債得以抵償﹝四10下﹞。
2﹞ 基督徒愛的動力﹝四11-16﹞

2.1﹞「神既然這樣愛我們」，這是信徒愛的最大的動力，信徒有責任相
     愛，是因為神對我們顯出了，祂豐盛的大愛﹝三11、14、23，四
     12、21，五2﹞
2.2﹞信徒愛心第二動力，就是神的靈住在我們裡面──當信徒順命去﹝三24﹞愛﹝四13﹞的時候，神的靈就在我們裡面生機勃勃。
2.3﹞就是神的真實性，會藉著信徒的宣講──我們的見證──而進入我們的生命﹝四14-16﹞。
3﹞ 基督徒愛的果效﹝四17-19﹞

 ﹝四17﹞約翰強調，一個有神激勵的生命，一個擁有神的愛所塑造出來的生命，自然會流出一種以完全的愛心﹝四12、18﹞。簡單言之，神的愛得以完全，乃是由於信徒將它表達出來，即是說，信徒越是將的愛彼此分享，神的愛就在信徒生命裡頭，越趨完全。
   這好比一個屬靈的三角關係，正如﹝C .H. Dodd﹞所言「愛心沿著三角形的三條邊輸出能量，而這三角形的三點就是神、自己和鄰舍」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



        自己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人

這種完全之愛，最直接的果效，就是從神那裡而得的肯定和把握：我們在審判的日子會坦然無懼，充滿信心迎見神。 
4﹞ 要愛人的命令﹝四20-五4﹞

4.1﹞約翰最後的訓勉，是為那些生命需要更多激勵的信徒，重新論到信
     徒的責任，「愛神的，也當愛弟兄」﹝四20，二9，三10、23﹞，
     在﹝五1-4﹞，約翰再將這兩種愛本質上的銜接，和它們與相信、
     順服之間的銜接，加以說明。約翰直接的說到：「凡信耶穌是基督
     的、都是從神而生。凡愛生他之神的、也必愛從神生的。我們若愛
     神、又遵守他的誡命、從此就知道我們愛　神的兒女。 我們遵守
     神的誡命、這就是愛他了，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。因為凡從神
     生的、就勝過世界．使我們勝了世界的、就是我們的信心」。
4.2﹞簡單的說，信徒若說愛神，就要同時愛神的其他兒女，即是說，信

     徒彼此相愛的動力，源出自愛神的動機上，因為愛神，就遵守神的

     命令，同時亦靠著神𧶽予的信心，勝過世界對信徒的引誘及欺騙。

3﹞ 應用原則

1﹞ 約翰從會眾的團結與單純信靠耶穌的心，竭力避免黨派之爭，不要容讓鬥爭的情緒，破壞了信徒的團結。
2﹞ 約翰發出一個基本的問題：「假若有人聲稱自己有甚麼內在的改變，這些改變如何成為，外在可見的具體表現」？
3﹞ 約翰三番四次重申「愛」的重要性，其中包括信徒實踐「彼些相愛」的命令，但約翰坦然以「愛」，作為信徒間，處理衝突危機的方案實非易事，所以，約翰教導信徒，要如何在神的愛裡深深扎根，並從中經歷到一種影響教會生活的變化更新──就是不斷返回「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們所聽見、所看見、親眼看過、親手摸過的﹝約壹一1﹞」的福音上面。
4﹞ 現代意義

1﹞ 「彼此相愛」的命令，是關乎局內人或是局外人？當約翰吩咐要愛弟兄時，是否包括那些分離分子或已離開了教會的人？﹝參考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三章，祂賜給門徒一條新命令時，賣耶穌的猶大已離開了十二門徒圈﹞。
2﹞ 在信徒相愛相交的過程中，如何平衡神的恩典與公義？
3﹞ 我們如何面對，有人濫用基督徒的慷慨愛心？
完全








� 我們愛弟兄，就成了有永生的明確把握。在﹝三14﹞，約翰再次強調，信徒知道（oidamen，「我們知道這項事實」），已經越過（NEB「渡過」）死亡，進入生命。成為基督徒就是一種復活，或甦醒而「出離」（ek）靈性之死，「進入」（eis）永生（約五2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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